附件4
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评比规则

展演汇演总分100分，代表队的得分为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得分，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二位，超时由记分员直接在计算得到的平均得分中扣除，并作为代表队该阶段最终得分。

1.评分按照百分制打分，评委分别从实验内容、演示效果、整体形象三方面进行评分，实验演示限时6分钟。

①实验内容（50分）

科学严谨，主题鲜明；

通俗易懂，创意新颖。

②演示效果（30分）

动作标准，快速准确；

简单易学，互动性强。

③战略引领与创新价值（10分）

战略契合度（5分）：实验是否精准对标国家战略需求，是否属于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、前沿探索或产业升级关键环节。

创新性与应用前景（5分）：实验是否体现原创性思想，是否具有明确的产业化或社会应用潜力。

④整体形象（10分）

配合流畅，表述清晰；

举止大方，自然得体。

2.其他计分

自选实验视频限时6分钟，超时10秒以内扣0.5分（含10秒），超时10秒以上到15秒扣1分（含15秒），超时15秒后实验中止，扣1分。

3.补充说明

若遇代表队总分数相同则按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若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以此类推；若遇打分均相同，则抽签决定名次。
